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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「搭乘臺鐵列車須知宣導」1

份，請於相關會議協助宣導，以建立教職員工生搭乘火車

之票卡使用觀念，提升校園品德素養與守法觀念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6年5月2日臺教學(二)字第1060061027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

學(國中部)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

學國中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

實驗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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